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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

关于举办 2023 年“中银杯”四川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

（中职组）导游服务赛项比赛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教育主管部门、有关职业学校：

根据《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23 年“中银杯”四川省职

业院校技能大赛赛项名单和承办学校的通知》工作安排，由成都

市中和职业中学承办 2023 年“中银杯”四川省职业院校技能大

赛（中职组）导游服务赛项，现就比赛相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比赛时间

2023 年 11 月 30 日-12 月 1 日（30 日报到）

二、比赛内容

详见赛项规程（附件 1）

三、比赛地点

成都市中和职业中学（成都市高新区安和路 2355 号）

四、联系人

李宇飞（19938308319）

赛事 QQ 群：943867632

五、其他事项

若在此期间因不可抗拒因素须调整比赛时间，报大赛组委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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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后，另行通知。

附件：2023 年“中银杯”四川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（中职组）

导游服务项目赛项规程

四川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

2023 年 11 月 9 日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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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2023 年“中银杯”四川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

（中职组）导游服务项目赛项规程

一、赛项名称

赛项名称：导游服务

英文名称：Tour Guide Service

赛项组别：中等职业教育

赛项编号：SCZZ2023055

二、竞赛目的

本赛项旨在通过比赛，促进学生旅游理论知识测评掌握及导

游词讲解口语应用能力和应变能力，同时借此机会，展示导游服

务专业学生风采，教学相长，以赛代训、以赛促教、检测课堂教

学效果，培养学生职业能力等综合素养，服务于旅游职业教育教

学改革的发展需求，助力四川省职业教育发展。

三、竞赛内容

本赛项分为“理论知识测评”“自选景点讲解”“才艺运用

展示” 三个环节。具体比赛内容、要求、时限及成绩比例如下:

（一）理论知识测评

全体参赛选手在指定时间和地点集中闭卷测试。题型包括单

项选择题 100 道、多项选择题 50 道，判断题 50 道，共 200 题；

考试时间为 1 小时。本环节满分 30 分。

（二）自选景点讲解

参赛选手须选择四川省内 4A、5A 级旅游景区或世界遗产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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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整体或局部）进行讲解。讲解时间不超过 5 分钟，不少于 4 分

钟。讲解不足 4 分钟(含 4 分钟) 扣 5 分，讲解时间到 5 分钟时立

即停止讲解，不扣超时分。参赛 PPT 统一设置为自动播放形式，

页数最多为十页，每页均为图片，不得对图片额外编辑动画，不

得人为添加文字、背景音乐和视频。如 PPT 图片本身含有对讲解

具有提示性的文字（如讲解牌），请事先做模糊处理。PPT 中不

得体现任何与参赛院校、选手有关的信息，一经发现，将按作弊

处理，取消参赛资格。

本项目组设置评委若干名，评委根据评分标准，按“好”、

“较好”、“一般”、“较差”四个档次为每名选手评分，分值

保留至小数点后一位。去掉一个最高分，一个最低分，取其他评

委的平均分为每名选手最后得分，选手最后得分保留至小数点后

三位。本环节满分 50 分。

（三）才艺运用展示

本赛项要求选手结合导游职业特点和工作场景展示个人才

艺，包括但不限于声乐、舞蹈、朗诵，便于携带的乐器、脱口秀、

戏曲等。节目形式不限，要具有一定的艺术性及观赏性。表演的

内容应注重文化内涵，格调高雅，形式新颖，体现民族性、地域

性的特色。才艺展示需自备道具，独立完成，不允许助演。才艺

运用环节可提供才艺背景音乐但不支持视频，音频采用mp3格式，

每个选手才艺只能有一个文件。展示时间为 3 分钟，不足 2 分 30

秒（含 2 分 30 秒）和超过 3 分钟均扣 2 分。

本赛项设置评委若干名，评委根据评分标准，按“好”、“较

好”、“一般”、“较差”四个档次为每名选手评分，分值保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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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小数点后一位。然后去掉一个最高分，一个最低分，其他评委

的平均分为每名选手最后得分，选手最后得分保留至小数点后三

位。本环节满分 20 分。

四、竞赛方式

1．本赛项为单项个人赛。

2．中职组赛项，个人赛同一学校相同项目报名人数不超过 2

人。

五、竞赛日程（暂定）

注：具体日程和分项竞赛地点待报名确定后正式公布。

六、竞赛试题

本赛项不公开赛题，赛项试题在赛事题库中公布，赛题确定

后按照“赛项赛题管理办法”执行严格的保密和领取程序。

七、评奖办法

大赛设一、二、三等奖，以实际参赛队（人)总数为基数，获

奖比例分别为 10%、20%、30%。学生赛一等奖参赛队指导教师获

优秀指导教师奖并颁发荣誉证书。。

八、竞赛规则

（一）参赛资格

时间 项目 参加人员 地点

11月30日
13:00-15:30 参赛队报到 全体 大赛报到处

13:00-15:30 看竞赛场地 全体选手 各赛场

15:30-17:00 领队会议 领队 会议室

12月01日

08:00-9:00 理论知识测评
全体选手 笔试赛场

09:15-12:00？ 自选景点讲解、才艺运用展示
参赛选手 各赛场

13:00-16:30 自选景点讲解、才艺运用展示
参赛选手 各赛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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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赛选手须为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在籍学生，或五年制高职

一至三年级（含三年级）的学生。资格以报名时所具有的在校学

籍为准。凡在往届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国赛（含 2023 年截止报

名前完赛的赛项）中获一等奖的选手，不能再参加今年同一专业

大类赛项的比赛。

（二）指导教师

学生赛可设指导教师，指导教师须为本校专兼职教师，每名

选手限报 1 名指导教师。

（三）补报名和选手更换

报名截止后原则上不补报名，如因特殊原因确需补报名，须

由参赛学校在开赛前 10 个工作日书面向大赛组委会提出申请，

中职组赛项由参赛学校和属地教育主管部门盖章。

参赛队选手和指导教师报名后原则上不再更换(含参赛选手

顺序)，如确因故不能参赛，须于开赛前 10 个工作日书面向大赛

组委会提出申请，申请应包含原参赛选手或指导教师信息、更换

参赛选手或指导教师信息、更换事由、相应的证明材料，由参赛

学校和属地教育主管部门盖章。

扫描后的补报名申请和选手更换申请扫描版发送至组委会

邮箱：sicsve@163.com。

（四）赛前准备

1．熟悉场地：赛前一天开放赛场，熟悉场地。

2．领队会议：赛前召开竞赛预备会，由各参赛队伍的领队和

指导教师参加，会议讲解竞赛注意事项。

3．参赛队员入场：“理论知识测评”“自选景点讲解”和“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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艺运用展示”三个环节，参赛队需按规定时间进入候赛室。

（五）比赛期间

1．竞赛期间的每个环节，参赛选手须听从工作人员安排，不

得自行离开规定的场地。

2．“才艺运用展示”环节，选手可根据表演需要自行着装。

3.“才艺运用展示”环节所需道具（包括音频、视频文件）由

选手自行准备，所携带道具需易携带，赛场工作人员不协助道具

搬运。赛场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品，禁止使用明火，违反此

项规定的参赛队取消该环节的参赛资格。

九、成绩评定

竞赛本着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考查参赛选手导游服务

能力及基本职业素养。

（一）评分标准

1．理论知识测评，满分 30 分。

每题答对得 0.15 分，答错不得分。

2．自选景点讲解，满分 50 分。评分标准见下表。

自选景点讲评分标准

内容 档次 评分分档 标准

仪容仪表

（5 分）

好 4.0-5.0 分
礼貌到位、精神饱满，妆容着装得体，符合

导游职业规范要求；对导游工作感悟深刻 

较好 3.5-3.9 分

礼貌比较到位、精神比较饱满，妆容着装比

较得体，比较符合导游职业规范要求；对导

游工作感悟比较深刻。 

一般 3.0-3.4 分

礼貌基本到位、精神还算饱满，妆容着装基

本得体，基本符合导游职业规范要求；对导

游工作感悟一般。

较差 0-2.9 分

礼貌不够到位、精神不够饱满，妆容着装不

够得体，不太符合导游职业规范要求；对导

游工作感悟较差。



— 8 —

讲解内容

（25 分）

好
20.0-25.0

分

内容健康、融合思想政治理念、完整、准确，

重点突出，文化内涵深厚,紧扣主题，与时俱

进。

较好
17.5-19.9

分

内容健康、较好融合思想政治理念、完整、

比较准确，重点比较突出，文化内涵比较深

厚,紧扣主题，与时俱进。

一般
15.0-17.4

分
内容健康、基本融合思想政治理念，基本完

整、准确，文化内涵一般，基本扣主题。

较差 0-14.9 分
内容不够健康、完整和准确，文化内涵较差，

偏离主题。

讲解技巧

（10 分）

好 8.0-10.0 分
角度新颖，通俗易懂，生动幽默，富有感染

力、亲和力。

较好 7.0-7.9 分
角度比较新颖，通俗易懂，比较生动幽默，

有较好的感染力、亲和力。

一般 6.0-6.9 分 角度普通，有一定的感染力、亲和力。

较差 0-5.9 分 角度较差，感染力和亲和力欠缺。

表达能力

（10 分）

好 8.0-10.0 分

口齿清楚，普通话标准，语调自然，音量和

语速适中，节奏合理，肢体语言得体，表达

自然流畅。

较好 7.0-7.9 分

口齿比较清楚，普通话比较标准，语调比较

自然，音量和语速比较得当，节奏比较合理，

肢体语言比较得体，表达比较自然流畅。

一般 6.0-6.9 分

口齿基本清楚，普通话一般，语调基本自然，

音量和语速基本得当，节奏基本合理，肢体

语言基本得体，表达基本流畅。

较差 0-5.9 分

口齿不够清楚，普通话较差，语调不够自然，

音量和语速不够得当，节奏不够合理，肢体

语言不够得体，表达不够流畅。

3．才艺运用展示，满分 20 分。评分标准见下表。

才艺运用展示评分标准

内容 档次 评分分档 标准

仪容仪表

（5 分）

好 4.0-5.0 分 妆容适宜，衣着得体，符合节目主题要求

较好 3.5-3.9 分 妆容、衣着比较符合节目主题要求 

一般 3.0-3.4 分 妆容、衣着基本符合节目主题要求

较差 0-2.9 分 妆容、衣着不符合节目主题要求

现场表现

（10 分）
好 8.0-10.0 分

节目内容积极健康；表演自然、流畅，无差

错；临场发挥稳定，感染力强；题材新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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贴近导游工作

较好 7.0-7.9 分

节目内容积极健康；表演比较自然、流畅，

无差错；临场发挥比较稳定，有感染力;题材

比较新颖，贴近导游工作

一般 6.0-6.9 分

节目内容积极健康；表演基本流畅，临场发

挥基本稳定，感染力一般，题材一般，贴近

导游工作。

较差 0-5.9 分

节目内容不够积极健康；表演不够流畅，临

场发挥欠稳定，感染力和题材较差，不太贴

近导游工作。

专业素养

（5 分）

好 4.0-5.0 分 表演非常专业。 

较好 3.5-3.9 分 表演比较专业。

一般 3.0-3.4 分 表演一般。

较差 0-2.9 分 表演较差。

（二）评分方法

本赛项三个环节总分合计 100 分，各环节所占比重为：理论

知识测评 30%、自选景点讲解 50%、才艺运用展示 20%。三个环节

得分总和为参赛选手最终得分，按照得分从高到低决定获奖名次。

大赛设一、二、三等奖，分别按照参赛总人数的 10%、20%和 30%

设置。

竞赛期间，参赛选手如有不服从裁判或监考人员、扰乱赛场

秩序等不文明行为，由裁判长在 1—5 分范围内酌情扣减该环节

得分，情节严重者取消竞赛资格。有作弊行为的参赛队，一经发

现立即取消竞赛资格。

十、竞赛须知

（一）参赛队伍须知

1．不接受跨校报名。

2．报名参赛的选手在报名获得审核确认后，原则上不得更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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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备赛过程中参赛选手和指导教师因故无法参赛，须开赛 10 个

工作日之前书面申请，经大赛组委会办公室核实后予以更换。凡

网上报名系统未作更改的选手，本赛项将以网上报名系统显示的

参赛选手为准。竞赛开始后，允许选手缺席竞赛。

3．参赛队伍按照大赛赛程安排，凭赛项组委会颁发的相关证

件参加竞赛及相关活动。

4.大赛奖励、争议仲裁等未尽事宜，依据《2023 年“中银杯”

四川省职业院校师生技能大赛实施方案》执行。

（二）领队、指导教师须知

1．领队、指导教师须认真阅读《“导游服务技能”赛项规程》，

领会相关文件精神，对选手竞赛进行专业指导和心理疏导。

2．领队、指导教师须严格遵守赛场纪律，服从裁判，文明竞

赛。

3．竞赛期间，指导教师不得进入候赛室、备赛室或赛场内进

行指导。

4．竞赛期间各参选手、指导教师不得以任何形式向裁判透露

参赛选手信息。

5.  各学校组织代表队时，须为参赛选手购买大赛期间的人

身意外伤害保险。

（三）参赛选手须知

1．参赛选手报名须真实填写信息，凡弄虚作假者，将取消其

比赛资格。

2．参赛选手须准时参加竞赛预备会，学习竞赛各项规则和要

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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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参赛选手凭参赛证进入竞赛场地，竞赛期间应始终佩戴参

赛证以备检查。

4．参赛选手不允许携带任何纸质资料（按规定允许携带的竞

赛材料除外）、通讯工具和电子设备进入竞赛场地。

5．参赛选手在候赛室、备赛室和赛场内须服从工作人员调度，

遵守赛场纪律，不得擅自离开指定区域。

6．每一项竞赛环节，未经裁判员许可，参赛选手不得中途离

场。

7．参赛选手每环节竞赛结束，离开赛场时不得带走任何赛场

物品，如字典、笔、草稿纸等。

8．参赛选手应尊重裁判，尊重对手，应服从裁判组的评判，

对竞赛过程或结果如有异议。

十一、竞赛观摩

1．“自选景点讲解”“才艺运用展示”二个环节开放视频观

摩。在不影响选手比赛的前提下，所有领队、指导教师、参加完

本环节比赛的选手、相关院校学生、教师等凭赛项专用证件，可

在指定场地通过视频观摩。

2．所有观摩人员须遵守赛场规定，保持安静，不得喧哗，不

得用闪光灯，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安排和管理，不得影响竞赛的

正常进行。


